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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佳合纸制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拟认定核心员工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拟认定核心员工提名情况

昆山佳合纸制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17日分

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拟提名

许峰等34名员工为公司核心员工，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类别 序号 姓名 类别

1 许锋 拟认定核心员工 19 彭鑫 拟认定核心员工

2 许光跃 拟认定核心员工 20 楼立荣 拟认定核心员工

3 王燕 拟认定核心员工 21 王鹏 拟认定核心员工

4 白化云 拟认定核心员工 22 王亮 拟认定核心员工

5 苏国利 拟认定核心员工 23 张飞 拟认定核心员工

6 刘飞 拟认定核心员工 24 全颖 拟认定核心员工

7 牛琦 拟认定核心员工 25 王练红 拟认定核心员工

8 骆微 拟认定核心员工 26 韦明江 拟认定核心员工

9 张艳 拟认定核心员工 27 吕赵林 拟认定核心员工

10 沈卫富 拟认定核心员工 28 贾惠安 拟认定核心员工

11 樊兰芳 拟认定核心员工 29 区肖艳 拟认定核心员工



12 林红书 拟认定核心员工 30 封永红 拟认定核心员工

13 史秀亚 拟认定核心员工 31 刘永林 拟认定核心员工

14 金晓涛 拟认定核心员工 32 王建军 拟认定核心员工

15 吴正顺 拟认定核心员工 33 刘泉 拟认定核心员工

16 狄浩 拟认定核心员工 34 张柯 拟认定核心员工

17 张千钧 拟认定核心员工

18 欧阳祝玲 拟认定核心员工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

指引第3号——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规定，公示期为自通过董事会

审议并披露之日起10日（自2026年3月17日至2026年3月26日）。公司员工对上述

核心员工的认定名单有任何异议，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提出。

上述核心员工认定尚需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并发表意见，并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备查文件

（一）《昆山佳合纸制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

议》；

（二）《昆山佳合纸制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昆山佳合纸制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3月 17日


